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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密 合 約

立約人                             (以下稱「甲方」)
                           (以下稱「乙方」)
[bookmark: _GoBack]        計畫主持人與共同參與人員等(以下合稱「丙方」，詳簽署頁)
甲乙丙三方為擬進行「                         」(以下簡稱「本計畫」)，特訂立本保密合約，俾資共同遵守：
第1條 名詞定義
      (一)「機密資料」:
1. 係指揭露方因本計畫目的以書面、口頭或其他任何形式揭露或交付予收受方之相關資料，包括但不限於技術上、業務上或財務上之資訊，諸如生產方法、生產技巧、發明、概念、構想、Know-How、規格、設計、流程圖、佈局、模型、樣品、軟體、材料成本、物料清單、客戶資料、採購數量、售價、商業計劃、促銷及行銷活動、財務狀況、作業方式及系統、財務及貿易地位、        
                    （機密資料可視需要自行加載），以及不論以何種形式、格式、媒介存在之資訊及其他商務活動等。
2. 機密資料呈現之形式及媒體包括文件、磁碟、磁碟片、光碟片、電子郵件、電磁紀錄、報告、文字往來、錄音帶、錄影帶、筆記、圖紙、模型、規格說明、彙編文件、電腦程式及以其他媒體呈現或保存機密資料之有體或無體物，以及經由會議、文件、通訊聯繫、對實體物之檢查所傳達或獲得之文件、檔案或資訊等均屬之。
3. 揭露方須於機密資料(包含書面文件、電子檔等)，上標示「機密」或「Confidential」或其他類似字眼，以標明本「機密資料」之機密性。如果以口頭或其他非書面形式揭露的資訊屬於機密資料者，揭露方應於揭露該資訊後的7個工作天內，將該資訊彙整為書面文件並標示「機密」或「Confidential」。
4. 機密資料不論有無受到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或營業秘密法之保護，皆適用本合約。
5. 機密資料如為當面交付應由收受方簽收，如以電子方式交付，以揭露方發出時視為收受方收受。
      (二)揭露方:係指揭露、提供或以任何方式交付機密資料與其        
                 他方者。
      (三)收受方:係指直接或間接收受揭露方資料者。
第2條 保密義務
（1） 收受方僅能於執行本計畫目的範圍內使用本「機密資料」，絕不洩密或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間接使第三人知悉，也不得以各種形式重製，或逆向解析本「機密資料」，以確保本「機密資料」之機密性。
（2） 收受方保證因執行本計畫有必要使用或了解此等機密資料之第三人均嚴格遵守本合約內的各條文，且均需事先取得揭露方的同意並要求該第三人簽署不低於本合約要求的保密義務規定。如該第三人有違反本合約之情事時，收受方應與該第三人負連帶賠償責任。
（3） 一方如未事先取得他方的同意，而與他方交談或開會時，不得對他方之員工、建築物或設施進行錄影、拍照或錄音。
（4） 收受方應以保管自有機密資料或貴重資產之方法（但不低於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保護機密資料，防止機密資料未經揭露方授權之使用、散佈或公開。
第3條 合約期間
本合約自三方簽署完成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間   年。合約期滿前三方認為有續行揭露機密資料之需求，得再行協商續約。
第4條 保密期間(請擇一勾選)
□定期保密:保密義務自「機密資料」揭露時起算 　 年，本 
           條約定不因本合約屆期、 終止、解除、無效或得
           撤銷而失其效力。
□永久保密:保密義務自「機密資料」揭露時起生效，本條約
           定不因本合約屆期、終止或解除、無效或得撤銷
           而失其效力。
第5條 除外規定
當本「機密資料」有一部或全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該部分將不適用本合約：
1. 在揭露方揭露本「機密資料」予收受方之前，收受方已知悉本「機密資料」，或本「機密資料」早已成為習知技術者；
2. 收受方在揭露方揭露本「機密資料」之前，在合法且無違反本合約的情況下，從第三人手中取得本「機密資料」者；
3. 收受方獨立研發而未使用或依賴揭露方所提供之「機密資料」者；
4. 揭露方揭露本「機密資料」予第三人，且未要求第三人負 
保密義務者；
5. 因法院裁決、政府命令或法律規定必須揭露本「機密資料」
者；
6.經揭露方以書面同意收受方揭露「機密資料」者。
第6條 非授權之表示
揭露方並不因本合約之締訂而將揭露方擁有之相關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營業秘密或其他智慧財產權授權或轉讓予收受方。本合約之締訂並未在甲乙丙三方之間創設諸如代理、聘僱、擔保或合夥之關係；同時亦不表示三方之間承諾開始進行或於未來從事任何技術上或商務上之合作、計畫或交易。三方所擬進行之合作關係，應另訂合約規範之。
第7條 機密資料保護責任
當收受方於發現任何第三人有不正當使用、揭露或是重製本「機密資料」時，或是收受方相關人員有違反本合約情事時，收受方應立即通知揭露方，收受方除依法賠償外，並應與揭露方充分合作，以利揭露方取回遭不當使用之本「機密資料」，並防止不當使用、揭露或重製之情形繼續存在。如果收受方依第五條第5款揭露本「機密資料」時，收受方應立即通知揭露方，並請求法院或政府機關就本「機密資料」只能依照法院之指示或法令之要求而被揭露或使用。
第八條　資料所有權及返還
本「機密資料」屬於揭露方所有，揭露方得隨時要求收受方返還本「機密資料」及其所有任何形式之副本至本合約所載之揭露方地址或其他揭露方指定的地點。揭露方亦可要求收受方以碎紙機或其他方式銷毀本「機密資料」及其所有任何形式之副本，並徹底處理殘留物不使之洩漏給第三人。收受方於完成銷毀與處理本「機密資料」後，應即出具切結書敘明已銷毀並交付揭露方。
第九條　無擔保責任
揭露方係依照機密資料之現狀揭露予收受方，揭露方對機密資料不負任何擔保責任，包括但不限於任何正確性、完整性、有效性與可實施性；且揭露方亦不負責任何因收受方自用或轉由他人使用或利用機密資料而導致之損害或損失。
第十條　權義轉讓限制
　　　　任一方在本合約中之權利及義務，非經其他二方事前書面同
        意，不得轉讓予任何第三人。本合約亦拘束任一方之繼承 
        人、受讓人、資產管理人。
第十一條　聯絡人
（1） 本合約相關之通知或要求，應以書面送達各方指定之下列人員（以下簡稱「聯絡人」）；聯絡人有變動時，變動之一方應立即以書面將變動之情事通知他方，經送達該「聯絡人」者，即視為已送達該方當事人：
（2） 三方同意「機密資料」之收受或交付，亦均應統一透過前項所載之「聯絡人」為之。
        甲方：	 
姓　　名： 
部門/職稱： 
聯絡電話：
地址:
電子信箱:
乙方：	
姓　　名： 
部門/職稱： 
        聯絡電話：
        地址:
        電子信箱: 
        丙方：	 
姓　　名： 
部門/職稱： 
聯絡電話：
地址:
電子信箱:
第十二條　合約完整性
本合約構成甲乙丙三方之合意，取代甲乙丙三方簽訂本合約前之任何書面或口頭之協議。本合約如有部分條文無效並不影響其他條文之有效性。本合約如需修改或補充，需三方書面同意並經簽署後，始生效力。本合約附件視為本合約之一部份；附件與本合約內容牴觸時，以本合約內容為準。
第十三條  違約責任
(1) 任一方有違反本合約之情事時，在接到其他方書面通知後十五日內未作出修正時，未違約方得以書面通知違約方後立即終止本合約。
(2) 收受方或第二條第(二)項所稱第三人違反保密義務致揭露方受有損害者，收受方應對揭露方因此所受之損害及支出之合理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用及其他主張權利所支出之費用負連帶賠、補償責任。收受方有數人時，應負連帶責任。倘收受方因此有取得任何利益者，並應返還全部利益予揭露方，作為損害賠償之一部份。違約之收受方並應支付揭露方新台幣             元作為懲罰性違約金(請三方自行決定約定)。
第十四條　合意管轄法院
因本合約內容之解釋或履行發生爭執而訴訟時，甲乙丙三方合意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五條　本合約正本乙式三份經甲乙丙三方簽署後生效，
          並由三方各執乙份為憑。
(以下空白)
立合約人
甲方：
代表人：
地址： 
[bookmark: _gjdgxs]電話：
傳真： 

乙方： 
   代表人: 
地址：
電話：
傳真：

丙方:
計畫主持人:                        
系所/職稱: 
身分證字號:
地址： 
電話：                          
  共同參與人員: 
　    請共同參與人員依序填入(如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
	姓名(簽章)
	系所
	職稱
	身分證字號

	
	
	
	

	
	
	
	

	
	
	
	

	
	
	
	

	
	
	
	

	
	
	
	

	
	
	
	

	
	
	
	

	
	
	
	

	
	
	
	

	
	
	
	

	
	
	
	

	
	
	
	

	
	
	
	

	
	
	
	

	
	
	
	

	
	
	
	

	
	
	
	


西元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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